
陕 西 省 财 政 厅

陕财办采函〔2023〕30 号

陕西省财政厅关于
政府采购电子卖场商品审核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杨凌示范区财政局，省级单位政府采购中心，各政府

采购供应商：

为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提升政府采购电子卖场服

务质量，规范政府采购电子卖场商品上下架行为，根据《陕西省

财政厅关于印发<陕西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

（陕财办采〔2021〕18 号），并结合工作实际，现就政府采购电

子卖场商品审核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电子卖场商品信息标准

在电子卖场上架商品的供应商，应对其发布商品信息的真实

性、有效性、合法性负责。供应商在电子卖场发布的电商商品、

制造商商品、经销商商品、型号等必须严格依照征集入围结果，

经过同级财政部门或集中采购机构备案审核后，方可在电子卖场

上架。拟上架商品应当满足以下标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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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商品信息。商品信息应全面、真实、准确，商品质量、

配置、服务等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标准，当商品信

息发生变化时，供应商应在电子卖场同步进行调整和更新。

（二）商品名称。供应商应当按照“品目+品牌+型号+部分

核心参数”的格式命名，商品名称的长度不超过 2行，所发布商

品的品牌、型号、规格等信息应该与产品说明书保持一致。

（三）商品品目。拟上架商品应与电子卖场品目分类对应，

供应商应当按照最佳匹配原则选择品目并上传商品信息，电子卖

场未开放的品目不能发布商品。

（四）商品品牌。应当在电子卖场品牌库中选择，并与商品

详情描述保持一致。当供应商需要新增品牌时，应向同级财政部

门或集中采购机构提供商标注册证，由同级财政部门或集采机构

核验无误后予以新增。

（五）商品型号。上架商品必须保证货源充足，提供的商品

型号与市场销售的商品保持一致，不得销售针对政府采购的特供

商品，商品型号应当与商品名称、商品主图、商品详情中的信息

保持一致，型号中不能含有品目名称、品牌名及其他与商品型号

无关的信息。如因产品版本不同产生较大价格差异时，供应商可

在商品型号中填写商品版本名称。当商品无型号时，供应商可用

商品的关键参数或货号来表示。

（六）商品参数。商品参数应当为市场通用的规范化描述，

应当与商品详情中的参数保持一致。市场未销售或不确定性的表

述不能作为商品参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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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商品图片。商品图片和实际商品信息必须相符，商品

图片必须上传清晰的商品主图，商品主图至少三张，供应商应当

选择其中 1张图片设为商品主图。商品图片要清晰，不能虚化、

拼接或变形，图片长宽比为 1:1，大小为 800*800px。

（八）商品描述。商品描述应当使用图片和文字相结合的形

式，二者缺一不可，图片宽度为 920px，文字描述内容必须与主

图、商品参数信息保持一致。当商品详情描述图片较长时可以采

取竖向拼接方式展示。商品详情描述中明确商品售后服务及保障

的，应写明官方的售后服务政策、售后电话等信息。

（九）商品图片和描述。商品信息中不能出现变形、拼接错

位或大面积无意义留空，商品详情介绍图片必须为清晰的实物图

片，不能含有与电子卖场无关的水印以及出现与商品本身无关的

商品信息，如违规词汇、供应商自身公司宣传信息或除厂商官方

客服以外的联系方式等内容，商品信息中也不能出现 Gif、Flash

等格式的动态图片和除品牌 LOGO 以外的任何水印。

（十）节能和环保产品认证证书。根据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

品目清单》和《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要求，属于强

制采购品目的，供应商上架商品时应当上传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

认证证书。

二、电子卖场商品价格标准

为保证预算单位购买到优质优价的商品，电子卖场拟上架商

品备案审核价格应当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对于拟上架商品有价格监测来源的，拟上架商品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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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高于监测市场参考价。

（二）对于没有商品价格监测来源的，拟上架商品须提供市

场价来源，市场价来源商品品牌、型号、参数应当与上架商品一

致，市场价来源应为主流电商平台（京东自营店、京东旗舰店、

国美旗舰店、苏宁旗舰店）或其他省份政府采购网电子卖场带有

销量的市场价来源链接（销量至少有 1笔订单）；拟上架商品无

市场价来源的，须上传政府采购销售合同证明文件。

（三）对于部分办公用品类品目（纸制品及纸质文具、墨、

颜料、财务行政用品、文件收纳用品、清洁用品、文具用品），

拟备案审核商品价格由供应商出具书面承诺函，承诺其价格不高

于大型商城、卖场、商场的同品牌同型号同规格该商品的含税平

均价，各级财政部门或同级集采机构不再针对价格进行审核。

（四）商品价格应包含该商品详情描述中所承诺的配套服

务，对于商品安装调试或提供的服务中涉及另行购置配件或支付

服务费用的,应当公开收费标准,由采购人自行选购。未公开收费

标准的,不得要求采购人支付。

三、商品信息的审核

为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提高政府采购电子卖场上

架商品审核效率，供应商在录入商品信息并提交审核后，同级财

政部门或集采机构应当在 5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。若商品存在不

符合商品信息标准和价格标准的情况，同级财政部门或集采机构

应当对商品做退回处理并告知供应商不予审核通过的理由，确保

相关信息公开和透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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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政府采购电子卖场是提高采购效率、优化

营商环境的重要方面。各市区财政局或同级集采机构要高度重视

电子卖场上架商品的审核工作，严格审核标准和时限，为供应商

提供优质的服务。

（二）规范商品信息。电子卖场供应商要严格按照电子卖场

商品信息标准和商品价格标准的要求和规范上传相关信息，确保

商品信息的完整、准确和规范，方便各级预算单位高效准确的获

取商品信息。

（三）完善价格监测及供应商价格失信惩戒机制。各市区县

财政部门要加强已上架商品的价格监测力度，以电子卖场价格自

动监测为基础，将自动监测或采购人、社会监督反馈发现的价格

异常纳入政府采购诚信管理体系，按照相关规定实施守信联合激

励、失信联合惩戒，对查实高于合理价的商品及时进行下架处理。

陕西省财政厅

2023 年 12 月 12 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

